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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記帳士《租稅申報實務》考題精解 

于芳老師解題 

一、請依照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之規定，回答下列

問題：(各子題獨立作答)(30 分) 

(一)福氣商行是一家小規模營業人，上期經主管稽徵機關查定其每個月銷售額

為 15 萬元，在該期間中福氣商行曾向一般稅額營業人進貨 15 萬元，進項

稅額為 7,500 元。詴問福氣商行在當期應納稅額為何？ 

(二)好運公司是依一般稅額計算之營業人，111 年 7、8 月內銷銷售額 1,800 萬

元、銷貨退回及折讓 50 萬元；外銷銷售額 3,500 萬元，無任何銷貨退回及

折讓，當期進貨及費用(未含稅)950 萬元、進貨退出 250 萬元。另好運公司

支付交際應酬費用 80 萬元、購買一部 5 人座之自用乘人小汽車價款 200 萬

元。詴問好運公司當期應納(或溢付)稅額為何？ 

(三)美好公司銷售土地及房屋給如滿公司，但雙方簽訂買賣契約時僅約定土地

及房屋銷售總價為 2 億 5,000 萬元(含稅)，未分別載明土地及房屋之銷售價

格分別為何。已知土地公告現值為 790 萬元，房屋評定標準價格為 200 萬

元，詴問美好公司免稅及應稅銷售額各為多少？ 

(四)若甲為境內營業人、乙為境內自然人、A 為一外國業者，且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B 為一境外電商。詴根據下列情況說明在我國之營業

稅納稅主體為何者？ 

1.A運用B所架設之網站及建置之電子系統銷售勞務給乙，且由A收取價款。 

2.A運用B所架設之網站及建置之電子系統銷售勞務給乙，且由B收取價款。 

3.甲運用B所架設之網站及建置之電子系統銷售勞務給乙，且由甲收取價款。 

4.甲運用B所架設之網站及建置之電子系統銷售勞務給乙，且由B收取價款。 

(五)依營業稅法規定，請說明同時適用營業稅法第 8 條免稅、及營業稅法第 9

條進口免稅之貨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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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一)15 萬×3 月×1%-7,500×10%=3,750 

(二)銷項稅額：(1,800 萬-50 萬)×5%=87.5 萬 

進項稅額：(950 萬-250 萬)×5%=35 萬 

應納稅額：87.5 萬-35 萬=52.5 萬 

(三)房屋定價：25,000 萬× 萬
萬萬

萬
250,5

5%)(1200790

5%)(1200





 

房屋銷售額(應稅)：5,250 萬÷(1+5%)=5,000 萬 

土地銷售額(免稅)：25,000 萬-5,250 萬=19,750 萬 

(四)1.A 外國業者 

2.B 境外電商 

3.甲境內營業人 

4.甲境內營業人、B 境外電商 

(五)肥料；金條、金塊、金片、金幣及純金之金飾或飾金。但加工費不在此限。 

 

二、(一)星巴公司符合適用所得基本條例之公司組織，111 年度之相關資料如下： 

1.出售持有滿一年但未滿兩年的甲公司股票一次，獲利 455 萬元。 

2.出售持有滿兩年但未滿三年的乙公司股票二次，共獲利 320 萬元。 

3.出售持有滿三年的丙公司股票兩次，一次獲利 500 萬元，另一次損失 200

萬元。 

4.於 107年度出售乙公司股票獲利 280萬元、出售丁公司股票損失 400萬元。 

5.111 年度依所得稅法計算之課稅所得額為 2,800 萬元，投資抵減稅額 120

萬元，以及計算課稅所得額時減除依企業併購法第 37 條規定免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所得額為 170 萬元。 

詴列出算式計算下列問題，無計算式不予計分。(10 分) 

(1)星巴公司 111 年度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證券交易所得為多少？ 

(2)星巴公司 111 年度之一般所得稅額為多少？ 

(3)星巴公司 111 年度之基本所得額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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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星巴公司 111 年度之基本稅額為多少？ 

(5)星巴公司 111 年度應繳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為何？ 

(二)莎莎公司於 110 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如下： 

營業收入 4,800,000 元 

營業成本 3,200,000 元 

營業費用 1,000,000 元 

非營業收入 300,000 元 

非營業費用 180,000 元 

由於莎莎公司未能提示完整帳簿、文據，只舉證非營業費用之相關文據。

假設莎莎公司之行業的同業毛利率標準為 35%、同業淨利率標準為 15%。 

詴回答並計算下列問題，未列計算式不予計分。(10 分) 

(1)莎莎公司之核定全年所得額為何？ 

(2)莎莎公司應補繳稅額為多少？ 

(3)若莎莎公司能完整提示全部帳簿、文據，但營業成本無法查核勾稽，則

(1)與(2)的答案又分別為何？ 

《解》 

(一)(1)證券交易所得：455 萬+320 萬+(500 萬-200 萬)÷2-(400 萬-280 萬)=805 萬 

(2)一般所得稅額：2,800 萬×20%-120 萬=440 萬 

(3)基本所得額：2,800 萬+805 萬+170 萬=3,775 萬 

(4)基本稅額：(3,775 萬-50 萬)×12%=447 萬 

(5)差額：447 萬-440 萬=7 萬 

(二)申報應納稅額：(480 萬-320 萬-100 萬+30 萬-18 萬)×20%=14.4 萬 

(1)全年所得：480 萬×15%+30 萬-18 萬=84 萬 

(2)應補稅額：84 萬×20%-14.4 萬=2.4 萬 

(3)全年所得：480 萬×35%-100 萬+30 萬-18 萬=80 萬 

應補稅額：80 萬×20%-14.4 萬=1.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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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甲公司總機構設在中華民國境內，110 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全年虧損 3,000

萬元，依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則此虧損該如何作調整，再行核課營利事

業所得稅？又符合虧損扣除之條件為何？(8 分) 

(二)乙公司總機構設在中華民國境內，111 年度所得及相關資料如下：(未詳列

計算式不予計分)(12 分) 

1.全年營業收入 5,000 萬元、營業成本 3,000 萬元、營業費用 500 萬元。 

2.出售臺北市房產，核計有 200 萬元之房地課稅所得，持有期間 1.5 年。 

3.在日本分支機構課稅所得額 500 萬元，已繳納 120 萬元稅額(依規定取得

納稅憑證)。 

4.110 年度經核定全年虧損 400 萬元，其中包括： 

(1)已計入所得額之投資美國 A 公司股票，獲配股利 100 萬元，已在美國

繳納股利所得稅 20 萬元(依規定取得納稅憑證)。 

(2)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國內 B 公司股票，獲配股利 50 萬元。 

若乙公司符合所得稅法第 39 條盈虧互抵條件，則 110 年度可以扣除之虧損

為若干？11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課稅所得額、應納稅額(稅率

20%)、自行補繳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各為若干？ 

《解》 

(一)所得稅法第 39條第 1項規定，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不得列入本年度計算。

但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

第 77 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得將經核定

之前十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 

(二) 

110 年可扣除之虧損：-400 萬+50 萬=350 萬 

111 年課稅所得：5,000 萬-3,000 萬-500 萬+500 萬-350 萬=1,650 萬 

不含房地應納稅額：1,650 萬×20%=330 萬 

房地應納稅額：200 萬×45%=90 萬 

國外扣抵稅額：500 萬×20%=100 萬＜120 萬 

自繳稅額：330 萬+90 萬-100 萬=3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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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文具店為一家位於臺北市之獨資的小規模營利事業，負責人(資本主)王先生

設籍於臺北市且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單身、60 歲，111 年度所得及相

關資料如下：(未詳列計算式不予計分) 

(一)甲文具店： 

1.出售新竹市土地(於 106 年 1 月以 1,500 萬元購得，持有期間 5 年 6 個月，

所有權人登記為資本主王先生)，售價 2,000 萬元，相關費用總計 50 萬元

(取得合法憑證)，申報土地增值稅之漲價總數額為 100 萬元，繳納土地增

值稅為 20 萬元。 

2.不包含上述土地交易所得，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額為 20 萬元。 

(二)王先生： 

1.稿費收入 10 萬元(費用率 30%)。 

2.出租座落於信義區房屋(評定現值 210 萬元，耐用年數 20 年)，租金收入

30 萬元，此房屋支付銀行貸款利息 7 萬元、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合計 2

萬元、火災及地震險 1 萬元；假設必要費用標準 43%。 

3.刮中公益彩券獎金 20 萬元，領獎時繳納 2 萬元稅金。 

4.參加百貨公司抽獎活動，抽中汽車價值 200 萬元，領獎時繳納 20 萬元稅

金； 

5.拍賣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認可文化藝術事業之藝術品，有交易所得 50 萬

元。 

6.出售 104 年取得之房屋，核計有財產交易損失 8 萬元。 

7.扶養父親，85 歲，符合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

能者，全年看護費用 30 萬元(取得合法憑證)。父親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證明者。 

8.列舉扣除額合計 27 萬元(取得合法憑證)。 

請依 111 年度我國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以最有利(稅額最低)方式，計

算並回答民國 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之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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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文具店此 2 筆所得該如何申報繳納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

(稅率 20%)為若干？(10 分) 

(2)王先生綜合所得總額、綜合所得淨額、應納稅額、應補(退)稅額各為若

干？(20 分) 

提示：設111年度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及扣除額規定及稅額速算公式如下： 

一般個人免稅額每人 92,000 元；標準扣除額單身者 12.4 萬元；儲蓄投資特

別扣除額每戶上限 27 萬元；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每人上限 12 萬元；每人

基本生活費 19.6 萬元。 

民國 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稅額速算表(單位：新臺幣元) 

級別 稅率 課稅級距 累進差額 

1 5% 0~560,000 0 

2 12% 560,001~1,260,000 39,200 

3 20% 1,260,001~2,520,000 140,000 

4 30% 2,520,001~4,720,000 392,000 

5 40% 4,720,001 以上部分 864,000 

《解》 

(一)甲文具店 

1.土地交易所得：2,000 萬-1,500 萬-50 萬-100 萬=350 萬 

(1)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5 第 6 項規定，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

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

依第 14 條之 4 至第 14 條之 7 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

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不適用前 5 項規定。 

(2)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規定，個人有前條之交易所得或損失，不

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三十日內

自行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2.非土地課稅所得 

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2 項規定，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依前項規定

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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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第 14 條第 1 項第一類規定列為營利

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但其為小規模營利事業者，無須辦

理結算申報，由稽徵機關核定其營利事業所得額，直接歸併獨資資本主

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3.甲文具店為小規模營利事業，故無須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

稅額 0。 

(二)王先生 

1.綜合所得總額
1
：20 萬+9.5 萬+200 萬=229.5 萬 

營利所得 20 萬 

租賃所得 30 萬-20.5 萬=9.5 萬 

【費用】30 萬×43%=129,000 

210 萬÷20 年+7 萬+2 萬+1 萬=20.5 萬【註】 

機會中獎所得 200 萬 

免稅額：92,000×2.5=23 萬 

一般扣除額：27 萬【列舉扣除額 27 萬＞標準扣除額 12.4 萬】 

特別扣除額：0    【稅率 20%，長照特別扣除不得扣除】 

基本生活費差額：0【19.6 萬×2=39.2 萬＜23 萬+27 萬=50 萬】 

2.綜合所得淨額：229.5 萬-23 萬-27 萬=179.5 萬 

3.應納稅額：179.5 萬×20%-14 萬=21.9 萬 

4.應補(退)稅額：21.9 萬-20 萬=1.9 萬 

 

【註】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5 條第 2 款前段規定：固定資產之折舊，應按

不短於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逐年依率提列不得間斷，耐用

年數之變更無須申請稽徵機關核准……。本題耐用年限為 20 年，故以不低

                                                 
1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文化藝術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文

物或藝術品之展覽、拍賣活動，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就個人透過該活動交易文物或藝術品之財產交易

所得，由該文化藝術事業為所得稅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成交價款予出賣人時，按其成交價額 6%為所得額，

依 20%稅率扣取稅款，免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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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 年的年數(例如 21 年)提列折舊，亦可，以最有利 (稅額最低)的方式，

仍以 20 年最佳；惟依其題意及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的說明2，有關租賃所得折

舊費用之計算，是按耐用年限再加一年的方式，經查所得稅法及相關法令，

均未就再加一年予以明訂，另有詢問部分國稅局實務作法，亦未全數按加一

年方式計算，故本題解答除以 20 年計算外，如以 21 年計算亦應給分： 

1.綜合所得總額：20 萬+10 萬+200 萬=230 萬 

營利所得 20 萬 

租賃所得 30 萬-20 萬=10 萬 

【費用】 30 萬×43%=129,000 

210 萬÷21 年+7 萬+2 萬+1 萬=20 萬 

機會中獎所得 200 萬 

免稅額：92,000×2.5=23 萬 

一般扣除額：27 萬【列舉扣除額 27 萬＞標準扣除額 12.4 萬】 

特別扣除額：0    【稅率 20%，長照特別扣除不得扣除】 

基本生活費差額：0【19.6 萬×2=39.2 萬＜23 萬+27 萬=50 萬】 

2.綜合所得淨額：230 萬-23 萬-27 萬=180 萬 

3.應納稅額：180 萬×20%-14 萬=22 萬 

4.應補稅額：22 萬-20 萬=2 萬 

 

                                                 
2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tax-info/understanding/tax-q-and-a/national/individual-income-tax/taxation-sco

pe/itemized/6qO6MlN 


